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小字第47號

原      告  鴻光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趙守文 

訴訟代理人  彭郁甯 

被      告  李東源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

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

此參諸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l項第2款、第3款之規定自明。

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僅主張民法第179條請求權基礎，而後以1

13年3月6日民事準備書狀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為訴訟

標的及原告原訴之聲明第二項為：被告自民國113年2月1日

起至被告遷移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95建

號建物為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45元。嗣於113

年3月4日調解程序更正為被告自民國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

遷移出嘉義縣○○鄉○○段00○號及增建物(如附表)為止，

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核原告追加訴訟標的部分，屬請求

事實同一，應予准許。而更正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給付迄

日部分僅係補充或更正事實上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

加。　

二、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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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下逕稱地號)及同段

95建號及增建部分(下逕稱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共有

人，權利範圍為1/8，並已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經本院以1

11年度朴簡字第81號判決變價分割確定，現於本院112年度

司執字第47645號強制執行中，被告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

部分，而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已全部占用396-83地號

土地，而被告未與原告成立租賃契約、使用借貸等法律上被

告可占有、使用原告所有不動產之原因，而為無權占有，而

被告因無權占有建物及土地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使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請求，並擇一為有利之判決。

(二)被告應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或不當得利為系爭土地價格

93,000元*5%/12=387元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價格12

7,000元*10%/12=1,058元，合計共1,445元。自108年1月1日

至113年1月31日共計61個月為88,145元(1,445元/月*61)及

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給付1,445元。

(三)被告主張占用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係經由

其父親李春榮同意屬使用借貸行為應屬共有物之管理行為，

依修正前之民法第820條第1項，應經由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然被告使用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並未經原

告同意，縱被告為共有人之直系血親，非屬惡意，仍有不當

得利之適用。

(四)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88,145元及自言詞辯論終結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應自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

附表)止，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　

三、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房屋原本

是我祖父李天所有，後來變成我的父親李春榮及父親的兄弟

的，後來我父親受傷，我回去照顧，所以基於父親的親屬關

係，經父親同意而與家人住在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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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為396-83地號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

共有人，被告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一節，此

有原告提出之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土地所有權狀、土

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

1頁至第42頁)，並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變價分割

事件暨該卷內之查封筆錄、查封不動產現況調查表、房屋現

況陳報狀、指封保管切結、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

事件暨該卷內之房屋現況調查表、查封筆錄、不動產現況調

查表、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長信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暨現況照片可佐(見本

院卷第79頁至第94頁、民事資料卷)，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另自上開106年度司執字22254

號債務執行事件卷內之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

圖觀之，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坐落位置已涵蓋396-

83地號土地之全部，附此敘明。

(二)按房屋性質不能脫離土地之占有而存在，倘房屋占有基地無

正當權源，則獲有占地利益，致基地所有權人受損者，應對

基地所有權人返還使用土地不當得利者，乃房屋所有權人，

而非使用人。(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610號判決要旨參

照)。另按受僱人、學徒、家屬或基於其他類似之關係，受

他人之指示，而對於物有管領之力者，僅該他人為占有人。

為民法第942條所明定。則民法第942條所規定之占有輔助人

於受他人指示而為他人管領物品時，應僅該他人為占有人，

其本身對於該物品即非直接占有人，與同法第941條所定基

於租賃、借貸關係而對於他人之物為直接占有者，該他人為

間接占有人之情形不同；如基於共同生活關係，以家屬身分

隨同居住於建物內之配偶及成年之子，即為占有輔助人（參

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18號、99年度台上字第429號

民事判決，亦同此旨）。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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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並非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所有權人，此有上開

95建號建物謄本可佐，是被告雖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

(如附表)，惟依上開見解造成系爭土地權利受損者係95建號

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所有人並非使用人，且原告亦主

張被告除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外，並無其他占

用396-83地號土地之行為，是原告基於396-83地號土地之共

有人地位，並無從對使用人即被告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損害或返還使用土地之利益，是此部分

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2、另自上開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變價分割事件暨該卷內之查封

筆錄、查封不動產現況調查表、房屋現況陳報狀、指封保管

切結、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事件卷內之房屋現況

調查表、查封筆錄、不動產現況調查表觀之，95建號建物及

增建部分(如附表)自106年7月10日現況調查時即由建物共有

人李春榮及被告一家居住，另參以被告所提出戶籍謄本、身

分證影本及李春榮之藥袋(見本院卷證物袋內)，可認被告所

辯稱係因照顧李春榮而居住於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可採，

堪認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為共有人李春

榮。至於李春榮之子即被告縱使隨同李春榮居住於95建號建

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亦僅屬李春榮之占有輔助人，並非

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是原告主張被告為95

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認被告無權占有95

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為由，而依民法第179條及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對被告為本件請求，亦為無理由，不應

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145元及自言詞辯論終結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自11

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止，

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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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附表：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

要建築材料

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樓層面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

築材料及用途

1 95 嘉義縣○○鄉

○○段000000

地號

----------

嘉義縣○○鄉

○○00○0號

2層樓鋼筋

混凝土加強

磚造、住家

用

1層：48.80

2層：62.91

騎樓：13

合計124.71

電梯樓梯間：面

積6.77

2 95-2棟

次

嘉義縣○○鄉

○○段000000

地號、370地號

----------

嘉義縣○○鄉

○○00○0號

磚造一F、

磚造鐵皮三

F、廚房、

住房

地面層：14.40

第三層：43.23

合計：57.63

 (一)雨棚一F鐵

架22.40、(二)陽

台二F磚造鐵皮

17.29、(三)雨棚

三F鐵皮造6，合

計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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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小字第47號
原      告  鴻光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守文  
訴訟代理人  彭郁甯  
被      告  李東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此參諸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l項第2款、第3款之規定自明。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僅主張民法第179條請求權基礎，而後以113年3月6日民事準備書狀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為訴訟標的及原告原訴之聲明第二項為：被告自民國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95建號建物為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45元。嗣於113年3月4日調解程序更正為被告自民國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嘉義縣○○鄉○○段00○號及增建物(如附表)為止，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核原告追加訴訟標的部分，屬請求事實同一，應予准許。而更正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給付迄日部分僅係補充或更正事實上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下逕稱地號)及同段95建號及增建部分(下逕稱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共有人，權利範圍為1/8，並已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經本院以111年度朴簡字第81號判決變價分割確定，現於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強制執行中，被告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而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已全部占用396-83地號土地，而被告未與原告成立租賃契約、使用借貸等法律上被告可占有、使用原告所有不動產之原因，而為無權占有，而被告因無權占有建物及土地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使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並擇一為有利之判決。
(二)被告應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或不當得利為系爭土地價格93,000元*5%/12=387元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價格127,000元*10%/12=1,058元，合計共1,445元。自108年1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共計61個月為88,145元(1,445元/月*61)及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給付1,445元。
(三)被告主張占用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係經由其父親李春榮同意屬使用借貸行為應屬共有物之管理行為，依修正前之民法第820條第1項，應經由全體共有人之同意，然被告使用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並未經原告同意，縱被告為共有人之直系血親，非屬惡意，仍有不當得利之適用。
(四)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88,145元及自言詞辯論終結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應自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止，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　
三、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房屋原本是我祖父李天所有，後來變成我的父親李春榮及父親的兄弟的，後來我父親受傷，我回去照顧，所以基於父親的親屬關係，經父親同意而與家人住在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中。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為396-83地號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共有人，被告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一節，此有原告提出之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土地所有權狀、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42頁)，並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變價分割事件暨該卷內之查封筆錄、查封不動產現況調查表、房屋現況陳報狀、指封保管切結、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事件暨該卷內之房屋現況調查表、查封筆錄、不動產現況調查表、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暨現況照片可佐(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94頁、民事資料卷)，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另自上開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事件卷內之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觀之，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坐落位置已涵蓋396-83地號土地之全部，附此敘明。
(二)按房屋性質不能脫離土地之占有而存在，倘房屋占有基地無正當權源，則獲有占地利益，致基地所有權人受損者，應對基地所有權人返還使用土地不當得利者，乃房屋所有權人，而非使用人。(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610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受僱人、學徒、家屬或基於其他類似之關係，受他人之指示，而對於物有管領之力者，僅該他人為占有人。為民法第942條所明定。則民法第942條所規定之占有輔助人於受他人指示而為他人管領物品時，應僅該他人為占有人，其本身對於該物品即非直接占有人，與同法第941條所定基於租賃、借貸關係而對於他人之物為直接占有者，該他人為間接占有人之情形不同；如基於共同生活關係，以家屬身分隨同居住於建物內之配偶及成年之子，即為占有輔助人（參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18號、99年度台上字第429號民事判決，亦同此旨）。經查：
 1、被告並非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所有權人，此有上開95建號建物謄本可佐，是被告雖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惟依上開見解造成系爭土地權利受損者係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所有人並非使用人，且原告亦主張被告除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外，並無其他占用396-83地號土地之行為，是原告基於396-83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地位，並無從對使用人即被告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損害或返還使用土地之利益，是此部分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2、另自上開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變價分割事件暨該卷內之查封筆錄、查封不動產現況調查表、房屋現況陳報狀、指封保管切結、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事件卷內之房屋現況調查表、查封筆錄、不動產現況調查表觀之，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自106年7月10日現況調查時即由建物共有人李春榮及被告一家居住，另參以被告所提出戶籍謄本、身分證影本及李春榮之藥袋(見本院卷證物袋內)，可認被告所辯稱係因照顧李春榮而居住於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可採，堪認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為共有人李春榮。至於李春榮之子即被告縱使隨同李春榮居住於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亦僅屬李春榮之占有輔助人，並非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是原告主張被告為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認被告無權占有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為由，而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對被告為本件請求，亦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145元及自言詞辯論終結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自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止，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資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附表：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樓層面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95

		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
----------
嘉義縣○○鄉○○00○0號

		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住家用

		1層：48.80
2層：62.91
騎樓：13
合計124.71

		電梯樓梯間：面積6.77



		2

		95-2棟次

		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370地號
----------
嘉義縣○○鄉○○00○0號

		磚造一F、磚造鐵皮三F、廚房、住房

		地面層：14.40
第三層：43.23
合計：57.63

		 (一)雨棚一F鐵架22.40、(二)陽台二F磚造鐵皮17.29、(三)雨棚三F鐵皮造6，合計45.69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小字第47號

原      告  鴻光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守文  

訴訟代理人  彭郁甯  

被      告  李東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

    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

    此參諸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l項第2款、第3款之規定自明。

    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僅主張民法第179條請求權基礎，而後以1

    13年3月6日民事準備書狀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為訴訟

    標的及原告原訴之聲明第二項為：被告自民國113年2月1日

    起至被告遷移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95建號建

    物為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45元。嗣於113年3

    月4日調解程序更正為被告自民國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

    出嘉義縣○○鄉○○段00○號及增建物(如附表)為止，按月給付

    原告1,445元。核原告追加訴訟標的部分，屬請求事實同一

    ，應予准許。而更正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給付迄日部分僅

    係補充或更正事實上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下逕稱地號)及同段95建

    號及增建部分(下逕稱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共有人，

    權利範圍為1/8，並已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經本院以111年

    度朴簡字第81號判決變價分割確定，現於本院112年度司執

    字第47645號強制執行中，被告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

    ，而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已全部占用396-83地號土地

    ，而被告未與原告成立租賃契約、使用借貸等法律上被告可

    占有、使用原告所有不動產之原因，而為無權占有，而被告

    因無權占有建物及土地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使原

    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

    求，並擇一為有利之判決。

(二)被告應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或不當得利為系爭土地價格

    93,000元*5%/12=387元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價格12

    7,000元*10%/12=1,058元，合計共1,445元。自108年1月1日

    至113年1月31日共計61個月為88,145元(1,445元/月*61)及

    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給付1,445元。

(三)被告主張占用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係經由

    其父親李春榮同意屬使用借貸行為應屬共有物之管理行為，

    依修正前之民法第820條第1項，應經由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然被告使用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並未經原

    告同意，縱被告為共有人之直系血親，非屬惡意，仍有不當

    得利之適用。

(四)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88,145元及自言詞辯論終結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應自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

    附表)止，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　

三、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房屋原本

    是我祖父李天所有，後來變成我的父親李春榮及父親的兄弟

    的，後來我父親受傷，我回去照顧，所以基於父親的親屬關

    係，經父親同意而與家人住在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中

    。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為396-83地號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

    共有人，被告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一節，此

    有原告提出之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土地所有權狀、土

    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

    1頁至第42頁)，並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變價分割

    事件暨該卷內之查封筆錄、查封不動產現況調查表、房屋現

    況陳報狀、指封保管切結、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

    事件暨該卷內之房屋現況調查表、查封筆錄、不動產現況調

    查表、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長信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暨現況照片可佐(見本

    院卷第79頁至第94頁、民事資料卷)，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另自上開106年度司執字22254

    號債務執行事件卷內之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

    圖觀之，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坐落位置已涵蓋396-

    83地號土地之全部，附此敘明。

(二)按房屋性質不能脫離土地之占有而存在，倘房屋占有基地無

    正當權源，則獲有占地利益，致基地所有權人受損者，應對

    基地所有權人返還使用土地不當得利者，乃房屋所有權人，

    而非使用人。(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610號判決要旨參照)

    。另按受僱人、學徒、家屬或基於其他類似之關係，受他人

    之指示，而對於物有管領之力者，僅該他人為占有人。為民

    法第942條所明定。則民法第942條所規定之占有輔助人於受

    他人指示而為他人管領物品時，應僅該他人為占有人，其本

    身對於該物品即非直接占有人，與同法第941條所定基於租

    賃、借貸關係而對於他人之物為直接占有者，該他人為間接

    占有人之情形不同；如基於共同生活關係，以家屬身分隨同

    居住於建物內之配偶及成年之子，即為占有輔助人（參見最

    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18號、99年度台上字第429號民事

    判決，亦同此旨）。經查：

 1、被告並非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所有權人，此有上開

    95建號建物謄本可佐，是被告雖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

    (如附表)，惟依上開見解造成系爭土地權利受損者係95建號

    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所有人並非使用人，且原告亦主

    張被告除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外，並無其他占

    用396-83地號土地之行為，是原告基於396-83地號土地之共

    有人地位，並無從對使用人即被告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請求損害或返還使用土地之利益，是此部分

    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2、另自上開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變價分割事件暨該卷內之查封

    筆錄、查封不動產現況調查表、房屋現況陳報狀、指封保管

    切結、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事件卷內之房屋現況

    調查表、查封筆錄、不動產現況調查表觀之，95建號建物及

    增建部分(如附表)自106年7月10日現況調查時即由建物共有

    人李春榮及被告一家居住，另參以被告所提出戶籍謄本、身

    分證影本及李春榮之藥袋(見本院卷證物袋內)，可認被告所

    辯稱係因照顧李春榮而居住於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可採，

    堪認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為共有人李春

    榮。至於李春榮之子即被告縱使隨同李春榮居住於95建號建

    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亦僅屬李春榮之占有輔助人，並非

    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是原告主張被告為95

    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認被告無權占有95

    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為由，而依民法第179條及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對被告為本件請求，亦為無理由，不應

    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145元及自言詞辯論終結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自11

    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止，

    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附表：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樓層面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95 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 ---------- 嘉義縣○○鄉○○00○0號 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住家用 1層：48.80 2層：62.91 騎樓：13 合計124.71 電梯樓梯間：面積6.77 2 95-2棟次 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370地號 ---------- 嘉義縣○○鄉○○00○0號 磚造一F、磚造鐵皮三F、廚房、住房 地面層：14.40 第三層：43.23 合計：57.63  (一)雨棚一F鐵架22.40、(二)陽台二F磚造鐵皮17.29、(三)雨棚三F鐵皮造6，合計45.69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小字第47號
原      告  鴻光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守文  
訴訟代理人  彭郁甯  
被      告  李東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此參諸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l項第2款、第3款之規定自明。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僅主張民法第179條請求權基礎，而後以113年3月6日民事準備書狀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為訴訟標的及原告原訴之聲明第二項為：被告自民國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95建號建物為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45元。嗣於113年3月4日調解程序更正為被告自民國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嘉義縣○○鄉○○段00○號及增建物(如附表)為止，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核原告追加訴訟標的部分，屬請求事實同一，應予准許。而更正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給付迄日部分僅係補充或更正事實上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下逕稱地號)及同段95建號及增建部分(下逕稱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共有人，權利範圍為1/8，並已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經本院以111年度朴簡字第81號判決變價分割確定，現於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強制執行中，被告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而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已全部占用396-83地號土地，而被告未與原告成立租賃契約、使用借貸等法律上被告可占有、使用原告所有不動產之原因，而為無權占有，而被告因無權占有建物及土地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使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並擇一為有利之判決。
(二)被告應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或不當得利為系爭土地價格93,000元*5%/12=387元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價格127,000元*10%/12=1,058元，合計共1,445元。自108年1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共計61個月為88,145元(1,445元/月*61)及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給付1,445元。
(三)被告主張占用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係經由其父親李春榮同意屬使用借貸行為應屬共有物之管理行為，依修正前之民法第820條第1項，應經由全體共有人之同意，然被告使用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並未經原告同意，縱被告為共有人之直系血親，非屬惡意，仍有不當得利之適用。
(四)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88,145元及自言詞辯論終結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應自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止，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　
三、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房屋原本是我祖父李天所有，後來變成我的父親李春榮及父親的兄弟的，後來我父親受傷，我回去照顧，所以基於父親的親屬關係，經父親同意而與家人住在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中。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為396-83地號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共有人，被告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一節，此有原告提出之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土地所有權狀、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42頁)，並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變價分割事件暨該卷內之查封筆錄、查封不動產現況調查表、房屋現況陳報狀、指封保管切結、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事件暨該卷內之房屋現況調查表、查封筆錄、不動產現況調查表、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暨現況照片可佐(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94頁、民事資料卷)，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另自上開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事件卷內之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觀之，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坐落位置已涵蓋396-83地號土地之全部，附此敘明。
(二)按房屋性質不能脫離土地之占有而存在，倘房屋占有基地無正當權源，則獲有占地利益，致基地所有權人受損者，應對基地所有權人返還使用土地不當得利者，乃房屋所有權人，而非使用人。(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610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受僱人、學徒、家屬或基於其他類似之關係，受他人之指示，而對於物有管領之力者，僅該他人為占有人。為民法第942條所明定。則民法第942條所規定之占有輔助人於受他人指示而為他人管領物品時，應僅該他人為占有人，其本身對於該物品即非直接占有人，與同法第941條所定基於租賃、借貸關係而對於他人之物為直接占有者，該他人為間接占有人之情形不同；如基於共同生活關係，以家屬身分隨同居住於建物內之配偶及成年之子，即為占有輔助人（參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18號、99年度台上字第429號民事判決，亦同此旨）。經查：
 1、被告並非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所有權人，此有上開95建號建物謄本可佐，是被告雖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惟依上開見解造成系爭土地權利受損者係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所有人並非使用人，且原告亦主張被告除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外，並無其他占用396-83地號土地之行為，是原告基於396-83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地位，並無從對使用人即被告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損害或返還使用土地之利益，是此部分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2、另自上開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變價分割事件暨該卷內之查封筆錄、查封不動產現況調查表、房屋現況陳報狀、指封保管切結、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事件卷內之房屋現況調查表、查封筆錄、不動產現況調查表觀之，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自106年7月10日現況調查時即由建物共有人李春榮及被告一家居住，另參以被告所提出戶籍謄本、身分證影本及李春榮之藥袋(見本院卷證物袋內)，可認被告所辯稱係因照顧李春榮而居住於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可採，堪認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為共有人李春榮。至於李春榮之子即被告縱使隨同李春榮居住於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亦僅屬李春榮之占有輔助人，並非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是原告主張被告為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認被告無權占有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為由，而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對被告為本件請求，亦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145元及自言詞辯論終結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自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止，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資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附表：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樓層面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95

		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
----------
嘉義縣○○鄉○○00○0號

		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住家用

		1層：48.80
2層：62.91
騎樓：13
合計124.71

		電梯樓梯間：面積6.77



		2

		95-2棟次

		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370地號
----------
嘉義縣○○鄉○○00○0號

		磚造一F、磚造鐵皮三F、廚房、住房

		地面層：14.40
第三層：43.23
合計：57.63

		 (一)雨棚一F鐵架22.40、(二)陽台二F磚造鐵皮17.29、(三)雨棚三F鐵皮造6，合計45.69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小字第47號

原      告  鴻光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守文  

訴訟代理人  彭郁甯  

被      告  李東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此參諸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l項第2款、第3款之規定自明。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僅主張民法第179條請求權基礎，而後以113年3月6日民事準備書狀追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為訴訟標的及原告原訴之聲明第二項為：被告自民國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95建號建物為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45元。嗣於113年3月4日調解程序更正為被告自民國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嘉義縣○○鄉○○段00○號及增建物(如附表)為止，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核原告追加訴訟標的部分，屬請求事實同一，應予准許。而更正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給付迄日部分僅係補充或更正事實上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下逕稱地號)及同段95建號及增建部分(下逕稱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共有人，權利範圍為1/8，並已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經本院以111年度朴簡字第81號判決變價分割確定，現於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強制執行中，被告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而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已全部占用396-83地號土地，而被告未與原告成立租賃契約、使用借貸等法律上被告可占有、使用原告所有不動產之原因，而為無權占有，而被告因無權占有建物及土地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使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並擇一為有利之判決。

(二)被告應給付之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或不當得利為系爭土地價格93,000元*5%/12=387元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價格127,000元*10%/12=1,058元，合計共1,445元。自108年1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共計61個月為88,145元(1,445元/月*61)及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給付1,445元。

(三)被告主張占用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係經由其父親李春榮同意屬使用借貸行為應屬共有物之管理行為，依修正前之民法第820條第1項，應經由全體共有人之同意，然被告使用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並未經原告同意，縱被告為共有人之直系血親，非屬惡意，仍有不當得利之適用。

(四)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88,145元及自言詞辯論終結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被告應自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止，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　

三、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房屋原本是我祖父李天所有，後來變成我的父親李春榮及父親的兄弟的，後來我父親受傷，我回去照顧，所以基於父親的親屬關係，經父親同意而與家人住在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中。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為396-83地號土地及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共有人，被告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一節，此有原告提出之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土地所有權狀、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42頁)，並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變價分割事件暨該卷內之查封筆錄、查封不動產現況調查表、房屋現況陳報狀、指封保管切結、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事件暨該卷內之房屋現況調查表、查封筆錄、不動產現況調查表、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暨現況照片可佐(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94頁、民事資料卷)，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另自上開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事件卷內之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觀之，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坐落位置已涵蓋396-83地號土地之全部，附此敘明。

(二)按房屋性質不能脫離土地之占有而存在，倘房屋占有基地無正當權源，則獲有占地利益，致基地所有權人受損者，應對基地所有權人返還使用土地不當得利者，乃房屋所有權人，而非使用人。(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610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受僱人、學徒、家屬或基於其他類似之關係，受他人之指示，而對於物有管領之力者，僅該他人為占有人。為民法第942條所明定。則民法第942條所規定之占有輔助人於受他人指示而為他人管領物品時，應僅該他人為占有人，其本身對於該物品即非直接占有人，與同法第941條所定基於租賃、借貸關係而對於他人之物為直接占有者，該他人為間接占有人之情形不同；如基於共同生活關係，以家屬身分隨同居住於建物內之配偶及成年之子，即為占有輔助人（參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18號、99年度台上字第429號民事判決，亦同此旨）。經查：

 1、被告並非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所有權人，此有上開95建號建物謄本可佐，是被告雖現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惟依上開見解造成系爭土地權利受損者係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所有人並非使用人，且原告亦主張被告除居住於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外，並無其他占用396-83地號土地之行為，是原告基於396-83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地位，並無從對使用人即被告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損害或返還使用土地之利益，是此部分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2、另自上開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645號變價分割事件暨該卷內之查封筆錄、查封不動產現況調查表、房屋現況陳報狀、指封保管切結、106年度司執字22254號債務執行事件卷內之房屋現況調查表、查封筆錄、不動產現況調查表觀之，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自106年7月10日現況調查時即由建物共有人李春榮及被告一家居住，另參以被告所提出戶籍謄本、身分證影本及李春榮之藥袋(見本院卷證物袋內)，可認被告所辯稱係因照顧李春榮而居住於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可採，堪認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為共有人李春榮。至於李春榮之子即被告縱使隨同李春榮居住於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亦僅屬李春榮之占有輔助人，並非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是原告主張被告為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之占有人，認被告無權占有95建號建物及增建部分(如附表)為由，而依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對被告為本件請求，亦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145元及自言詞辯論終結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自113年2月1日起至被告遷移出95建號及增建部分(如附表)止，按月給付原告1,445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資料，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附表：

編號 建號 基地坐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樓層面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95 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 ---------- 嘉義縣○○鄉○○00○0號 2層樓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住家用 1層：48.80 2層：62.91 騎樓：13 合計124.71 電梯樓梯間：面積6.77 2 95-2棟次 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370地號 ---------- 嘉義縣○○鄉○○00○0號 磚造一F、磚造鐵皮三F、廚房、住房 地面層：14.40 第三層：43.23 合計：57.63  (一)雨棚一F鐵架22.40、(二)陽台二F磚造鐵皮17.29、(三)雨棚三F鐵皮造6，合計45.69 







